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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学字〔2019〕14 号 

 

 

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《武汉理工大学国家助学贷款贷后管理实施办法》经 2019 

年第 10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执行。 

 

附件：武汉理工大学国家助学贷款贷后管理实施办法 

 

 

武汉理工大学   

2019 年 9 月 20 日  



- 2 - 
 

附件  

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加强国家助学贷款实施过程中各环节的管理，保

证国家助学贷款良性发展，协助贷款经办银行做好贷后管理的有

关工作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指的借款学生是指已经获得国家助学

贷款资助的我校全日制本科学生和研究生。本办法中所指的借款

毕业生是指获得国家助学贷款资助且已经毕业的学生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中所指的在校期间是指学生从获得国家助

学贷款起至学生毕业离校的时间段。 

第四条 本办法中所指的毕业离校后是指学生从毕业离校

到全部还清贷款本息的时间段。 

第五条 本办法中所指的合同是指借款学生与贷款经办银

行之间签订的《国家助学贷款合同》。 

第六条 本办法中所指的还款协议是指借款学生在毕业离

校前和贷款经办银行签订的《国家助学贷款还款协议》。 

第七条 本办法中所指的资料确认书是指贷款经办银行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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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给借款毕业生填写的《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资料确认书》。 

第二章 部门职责 

第八条 学生工作部（处）的职责如下： 

（一）负责与贷款经办银行联系开展新增国家助学贷款、续

放款、还款确认、贷款展期等工作； 

（二）负责将借款学生异动情况通知贷款经办银行； 

（三）负责开展国家助学贷款政策宣传； 

（四）负责汇总并审核借款学生的各项材料； 

（五）负责为借款学生建立档案库，整理借款学生的相关材

料并归档； 

（六）负责将银行提供的国家助学贷款逾期未还款学生信息

通知到相关学院，并将学院联系学生的情况集中反馈给经办银

行。 

第九条 财务处的职责如下： 

（一）负责与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间的资金划拨； 

（二）负责管理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； 

（三）负责管理国家助学贷款代偿金；按照全国学生资助管

理中心审批名单将借款学生相应代偿资金划拨经办银行。 

第十条  研究生院的职责如下： 

建立健全贷款研究生信息档案，负责贷款研究生贷后管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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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组织实施。 

第十一条  各学院的职责如下： 

（一）建立健全借款学生信息档案； 

（二）通过各种形式在学生中宣传国家助学贷款相关政策，

组织学生开展诚信教育活动，提高学生诚信还款意识； 

（三）组织并指导借款学生填写贷款相关材料，并审核材料

是否完整、准确； 

（四）及时报送借款学生转学、休学、出国、退学、开除学

籍等情况，督促并指导学生办理相关手续； 

（五）负责联系逾期未还款学生，并向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提

供逾期未还款学生的有效联系方式。 

第三章 学生在校期间的贷后管理 

第十二条 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后，各学院要及时建立国

家助学贷款学生档案库，实行动态管理。 

第十三条 借款学生转专业时，转出、转入学院都应向学生

工作部（处）上报转专业借款学生的相关信息，同时转出学院应

及时将转专业借款学生相关信息移交转入学院，转入学院要及时

为借款学生建立贷款档案。 

第十四条 借款学生办理了留级、休学、复学手续后，学院

需在 1周内将借款学生留级、休学、复学通知单复印件报送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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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部（处）。 

第十五条 借款学生转学、退学时，学院要及时通知其到贷

款经办银行偿还贷款本息。借款学生凭银行出具的贷款结清凭证

到学院办理转学手续，学院在 1周内将学生贷款结清凭证复印件

报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 

第十六条 借款学生毕业离校时，由学院组织并指导借款学

生填写《国家助学贷款还款协议》（一式三份）、《国家助学贷款

毕业生资料确认书》（一式两份）及《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信息

采集表》（电子版），学院负责对上述材料进行审核，确保材料完

整、准确，并在规定时间内报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对于未填写

上述材料的借款学生，学院暂缓为其办理离校手续。每年 7 月

10 日前，学院将未办理还款手续的借款学生基本情况以书面形

式报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 

学院将银行审核后的还款协议在毕业生离校前发放至学生

本人一份，学生工作部（处）存档保存一份。 

第十七条 借款学生在校期间因患病等原因休学的，应及时

向学校提供书面证明，由学校向经办银行提出申请，休学期间的

贷款利息由财政全额贴息。 

第十八条 借款学生毕业后，在还款期内继续攻读学位的，

可申请继续贴息。借款学生应及时向学校提供书面证明，学校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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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后报经办银行确认，继续攻读学位期间发生的贷款利息由财政

部门继续全额贴息。符合申请条件的学生必须在学校和经办银行

要求的时间内办理相关手续。未按要求提供书面证明或未及时办

理相关手续的借款学生，继续攻读学位期间，银行将执行原还款

协议相关内容。 

第十九条 毕业后自愿到中西部地区或艰苦边远地区县以

下基层单位就业，且服务期在 3年以上（含 3年）的应届毕业生，

可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代偿资助。具体办法按教育部相关政策规定

以及武汉理工大学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实施相关规

定执行。在校生和毕业生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，可申请应征入

伍服义务兵役国家资助，具体办法按教育部相关政策规定以及武

汉理工大学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实施相关规定执行。

学院应根据相关要求组织并指导学生准备材料，汇总后按规定时

间报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经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审批获得代

偿资格的学生，其代偿资金下拨学校后，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联

系贷款经办银行逐步结清学生贷款，财务处负责具体的资金划拨

操作。 

第二十条 借款学生在校期间意外死亡的，学院将法定的死

亡证明和火化证明复印件报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，学生工作部（处）

按规定程序报送贷款经办银行，核销其助学贷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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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学生，其在校期间

的贷后管理工作根据学生生源所在地的资助机构相关要求办理。 

第二十二条 诚信教育是贷后管理的重要内容，学院需经常

开展诚信教育活动，提高学生诚信意识。 

第四章 学生毕业离校后的贷后管理 

第二十三条 学生毕业离校前，学院根据借款学生毕业去向

建立借款毕业生信息档案，补充完善《国家助学贷款毕业生信息

采集表》。 

第二十四条 银行向学校提供的逾期未还款学生名单，学生

工作部（处）核实学生信息后发送至相关学院。学院及时与逾期

未还款学生联系，督促其尽快履行还款义务，并将联系情况按要

求报送学生工作部（处）。学生工作部（处）汇总整理后反馈贷

款经办银行。助学贷款逾期信息各学院留存备查，并进一步跟踪

督促学生及时偿还国家助学贷款。 

第二十五条 各省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、学校利用国家助学

贷款风险补偿金结余奖励资金、社会捐资助学资金或学生奖助基

金，建立国家助学贷款还款救助机制，用于救助特别困难的毕业

借款学生。对于因病丧失劳动能力、家庭遭遇重大自然灾害、家

庭成员患有重大疾病以及经济收入特别低的毕业借款学生，如确

实无法按期偿还贷款，可向经办机构（学校或组织办理生源地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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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助学贷款的县级教育部门）提出救助申请并提供相关书面证

明，经办机构核实后，可启动救助机制为其代偿应还本息。 

第五章 附则 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部（处）负责解释。 

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《武汉理工大学

国家助学贷款贷后管理实施办法》（校学字〔2015〕13号）同时

废止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武汉理工大学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9年 9月 20日印发 


